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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  的:  

為有效率的處理客戶抱怨及產品問題，俾使客戶滿意本公司的售後服務及處理事情的服務 

態度，並且防止同樣的事故再度發生。 

 

2.適用範圍: 所有本公司銷售的產品及服務的範圍。 

 

3.名詞定義:無 

   

4.權  責:  

4.1 作業流程之聯繫 – 業務部。 

4.2 品質問題檢驗評估 –品保部。 

 

5.作業內容: 

5.1 服務或產品抱怨處理 ---參照客戶抱怨處理流程圖 

5.2 技術服務需求處理 --- 業務部收到客戶提出技術服務需求，立即以內部溝通方式【內外部溝通 

   管理程序】與技術單位協商處理。 

5.3 退修品處理 --- 參照【RMA 處理作業辦法】據此執行。 

5.4 因產品異常之回收處理 --- 參照【產品回收管理程序】據此執行。 

5.5 客戶報廢品處理 --- 參照【報廢品管理辦法】據此執行。 

 

6.相關文件： 

  6.1 【內外部溝通管理程序】    QP-MDD-05 

  6.2 【產品回收管理程序】      QP-QCD-34 

  6.3 【工程變更管理程序】      QP-PCM-22 

  6.4 【RMA 處理作業辦法】     SOP-CSD-36-01 

  6.5 【報廢品管理辦法】        SOP-QCD-33-03 

 

7.使用表單: 

  7.1 Corrective Action Report (8D Report)     FM(QP-CSD-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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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件: 

  8.1 客戶抱怨處理流程圖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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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客戶抱怨處理流程圖 

作業說明 
部門執掌 表單 

/作業規範 
權責單位 

客戶 業務 品保 權責單位 

1.客訴發生：客戶針對公司人員

服務缺失或要求提供進一步訊

息。 

 

2.問題屬性判定：品保立即依據

客訴內容判定屬性。 

2.1 客戶責任通知客戶並結案。 

2.2非客戶責任則進行根因分析。 

 

 

 

 

 

 

3.品保分析問題，判定責任歸屬

並接獲問題時起 24 hr 內回覆客

戶暫時(緊急)對策，三日內提出

立即改善對策。 

 

 

 

 

 

 

4.相關責任單位應於立即改善後

十四日內內針對缺失內容提出

長期改善對策並將作業標準化。 

 

 

5.責任單位於處理完畢後，將成

果提報品保單位評估其改善成

效，提出結案紀錄並歸檔。 

 

 

 

 

6.若客戶同意上述處理方式達成

共識，則視規定予以維修、折

讓、銷退 

 

客訴發生 收到客訴

不良原

因判定

結案

根因分析

問題再現
原因分析

矯正措施

有效性驗證

執行長期對策

作業標準化

客訴歸檔

結案

客責

非客責

無效

有效

 

 

 

 

 

 

 

8D Report 

 

 

8D Report 

 

 

8D Report 

 

8D Report 

 

 

8D Report 

 

 

8D Report 

 

 

 

 

 

 

 

 

品保 

 

 

品保 

 

 

品保/權責

單位 

 

權責單位 

 

品保/權責

單位 

 

權責單位 

 

品保/權責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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